《市政府关于公布淮安市所辖各县区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工作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于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其中第四十二条规定“各设区的市、县（市、区）的区片综合地价，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区片综合地价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不得连续重新公布。”
我市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自2020年12月14日公布，2023年重新公布继续按照原标准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为严格依法行政，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5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我市现行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进行更新调整。
二、制订过程
为进一步凸显征地补偿标准的现势性，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2025年8月由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组织所辖各县区开展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调整工作，制定调整工作方案，收集、整理、分析全市经济社会数据、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等基础资料。各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工作专班，通过组织召开调研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征求各县区相关部门及下辖镇（街道）、村等多方面意见和建议，初步拟定调整幅度，并完成了县区级成果制定。经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及综合平衡，形成初步成果后提交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初审。2025年12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淮安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调整幅度满足全省最低标准要求。
三、制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版）；
3.《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2021年修订版）；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53号）；
5.《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5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
6.《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
四、现行执行标准实施及调整评估情况
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施行以来，各县区及相关部门均按标准执行，执行情况良好，各用地单位对现行标准表示支持且基本无意见，被征地农民和用地单位认可程度高，社会稳定性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保持标准的现势性，使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拟对我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进行调整。
五、拟调整执行标准主要内容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草拟的《市政府关于公布淮安市所辖各县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全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适用范围、涵盖内容、具体标准和执行时间等作出了规定。
1.全市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的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不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

2.全市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为：清江浦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划定为两个区片，区片Ⅰ执行标准为54000元/亩，土地补偿费为27000元/亩，安置补助费为27000元/人；区片Ⅱ执行标准为52000元/亩，土地补偿费为26000元/亩，安置补助费为26000元/人。淮安区、淮阴区、洪泽区、涟水县、盱眙县、金湖县分别将本行政区划范围内划定为一个区片，执行标准为45000元/亩，土地补偿费为22500元/亩，安置补助费为22500元/人。
六、调整执行标准执行时间及有效期
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